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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社会捐助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玉和、李艳、黄月梅、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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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社会捐助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然灾害社会捐助服务服务原则、发起捐助条件、工作流程和服务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社会捐助服务机构开展的灾害应急救助、过渡性生活救助、灾区恢复重建等社会捐赠。

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440—2009  社会捐助基本术语 

GB/T 26375  社会捐助款物管理和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440—2009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捐助  social donation and assistance 

以公益慈善事业为目的，对款物或志愿服务进行筹募、捐赠、接受、使用和管理的行为或活动。 

[来源,GB/T 24440—2009,2.1] 

3.2 

救灾捐赠 donation for disaster relief 

自然灾害发生时，有组织、有管理的以救灾为目的的捐赠活动；捐赠人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有明确的

意向，如使用范围、地区等，但不指定特定受益人的捐赠。 

[来源,GB/T 24440—2009,2.5] 

4 服务原则 

自然灾害社会捐助服务应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快速反应、依法组织； 

——严格程序、规范操作； 

——诚信守诺、信息公开； 

——以人为本、服务灾民。 

5 发起捐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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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发起全省性社会捐助活动的条件 

在全省区域内，灾情判定指标达到下列情况之一，可发起全省性救灾捐助活动： 

——死亡或可能死亡 30人以上；  

——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10万人以上； 

——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5000 间以上或 200 户以上； 

——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达到 60 万人以上。 

5.2  发起省内区域性社会捐助活动的条件 

      未达到特别重大灾情、重大灾情的一般灾情，根据灾情和受灾人群的实际需求可发起省内区域性

社会捐助活动。 

6 工作要求 

6.1  工作流程 

6.1.1 社会捐助服务工作可分为资金捐助服务和物资捐助服务，工作服务流程见图 1。 

 

图1 自然灾害社会捐助服务工作流程图 

发起捐助公告 

接受救灾捐款 接受救灾物资 

分配救灾物资 

拨付救灾捐款 

捐赠信息公开 

调配救灾捐款 

交接救灾物资 

社会捐助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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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自然灾害社会捐助款物使用和管理应符合 GB/T 26375 的相关要求。 

6.2 发布捐助公告 

6.2.1 社会捐助活动启动后，依法向社会发布组织开展社会捐助活动的公告。 

6.2.2 通过服务机构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捐赠热线等渠道向社会公布接收救灾捐赠单位的名称、地  

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账号，提供网络支付、转账支付、邮局汇款、现场捐助等方式。 

6.2.3 设立接收救灾捐赠热线电话，提供社会捐赠政策等方面咨询。 

6.3 资金捐助服务 

6.3.1 接受救灾捐款 

6.3.1.1 与捐赠人沟通，了解捐赠人信息和意愿，包括捐赠金额及币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6.3.1.2 按照“谁接收、谁统计”的原则，接收并统计捐款。 

6.3.1.3 捐赠人对捐赠资金用途、受益人等有限定要求的，应与捐赠人签订捐赠意向书或要求捐赠人

在汇款备注中说明。 

6.3.1.4 收到捐赠资金后，应向捐赠人据实开具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匿名捐赠人或

网络捐赠人应于一个月内提交开具捐赠票据的申请，否则视同放弃捐赠票据。外币捐赠以实际结汇金额

开具捐赠票据。 

6.3.1.5 以下捐赠不予接受： 

a) 资金来源非法或捐赠人无权处分的； 

b) 附加不合理条件的； 

c) 超出服务机构筹募范围的； 

d) 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作为受益人的； 

e) 利用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或事项的； 

f) 其他违法或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捐赠行为。 

6.3.1.6 可依据实际情况举行接受救灾资金捐赠仪式。 

6.3.2 调配救灾捐款 

统计捐赠的资金接收情况，制定调配方案。 

6.3.3 拨付救灾捐款 

6.3.3.1 根据灾区需求，与受灾地区沟通、协调捐款的具体使用方向，提出捐款分配意见，经主管部

门研究批准后，办理资金下拨手续。 

6.3.3.2 及时跟踪监督救灾捐款的使用情况，建立健全捐赠资金使用档案管理制度，收集和留存有关

文书和图片等资料。资金使用完毕或资助完成后应形成项目结案报告。 

6.4 物资捐助服务 

6.4.1 接受救灾物资 

6.4.1.1 应向捐赠人收集物资用途、物品名称、数量、预计交付时间等信息，确认捐赠物资或提供无

偿服务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6.4.1.2 应向捐赠人收集捐赠函、物品质量合格证明、公允价值证明。 

6.4.1.3 根据研判，可拒绝不符合救灾工作需要的物资捐赠。 

6.4.1.4 协调相关部门，协助捐赠人办理境外捐赠物资的检验检疫、免税、报关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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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5 以下捐赠不予接受： 

a) 物资来源非法或捐赠人无权处分的； 

b) 附加不合理条件或涉及商业盈利性活动的； 

c) 超出服务机构筹募范围的； 

d) 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作为受益人的； 

e) 利用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或事项的； 

f) 其他违法或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捐赠行为。 

6.4.1.6 应提请捐赠人在捐赠物资时提供计价的合法有效证明。如发票、捐赠人采购协议、捐赠人销

售协议、中标价格证明、物价部门核定证明、标明价格的企业出库单等有效凭据。 

6.4.1.7 捐赠人不能为捐赠物资提供计价有效证明的，应当以公允价值确认捐赠物资计价，价值可以

参考知名、普遍认可的网购平台或其他活跃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无法找到同类产品的，应

聘请物价部门或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捐赠物资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核准。 

6.4.1.8 对捐赠物资无法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不开具捐赠票据，可以通过出具接收证明、证书、感

谢信的方式对捐赠人予以鼓励和认可。 

6.4.1.9 应对捐赠物资进行登记，每笔捐赠建立专门的物资单号。物资单号是每批捐赠物资制作的唯

一编号，用于识别跟踪捐赠物资的来源和物资流转等信息，应记录在接受使用相关文件中。 

6.4.1.10 可依据实际情况举行接受救灾物资捐赠仪式。 

6.4.2 分配救灾物资 

6.4.2.1 统计捐赠的物资接收情况，制定调配方案 

6.4.2.2 应根据灾区需求，提出捐赠物资分配意见或使用方案，经主管部门研究批准后实施。 

6.4.2.3 物资发运前，捐受双方就物资运送相关事项商议。由捐赠人自行运送的，应向捐赠人提供物

资送达地点、物资接收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捐赠人向服务机构提供物资运输方式和抵达时间、捐赠企业

机构代码或捐赠人身份等信息。 

6.4.2.4 可由捐赠人自行运送至最终使用单位，也可由服务机构中转至最终使用单位。 

6.4.2.5 应协调相关部门，将救灾捐赠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并跟踪物资运输过程和使用情况。 

6.4.2.6 定向捐赠物资由受赠方按捐赠协议约定的项目内容分配使用。 

6.4.3 交接救灾物资 

6.4.3.1 物资在抵达目的地后，应根据运输单据核对物资的品种、数量，并抽查物资质量，如物资与

运输单据不一致，应与捐赠人进行核实。 

6.4.3.2 应在捐赠物资送达到最终使用单位后，向捐赠人据实开具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票据，捐

赠人匿名或放弃捐赠票据的除外。 

6.5 捐助信息公开 

6.5.1 依照“谁接收、谁公开”的原则，及时、主动公开捐赠款物的来源、种类、数量和去向，自觉

接受监察、审计、财政、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6.5.2 捐助期内每日下午 5时前，将捐赠的资金、物资统计汇总报相关主管部门，并适时向媒体公开。 

6.5.3 在社会捐助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捐赠的款物接收和使用情况。 

6.5.4 通过捐赠热线答复捐赠人关于捐款使用情况的咨询。 

6.6 捐助活动结束 

6.6.1 救灾工作逐步转入恢复重建、日常社会捐助数量较少时，应视情况终止社会捐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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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救灾捐赠热线应在终止救灾捐赠活动后保留三个月，继续解答公众关于救灾捐赠方面的咨询。 

6.6.3 做好救灾捐赠票据查询和寄送的后续工作，整理归档相关材料。 

6.6.4 救灾捐助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捐助项目，

并向社会公开。 

7 服务评价 

7.1 基本要求 

自然灾害社会捐助服务评价应注重考虑持续改进的能力，组织建立满意度调查机制。从不同途径，

针对不同群体进行调查，及时分析利用这些信息，从而预测改进服务的需求。 

7.2 评价方法 

开展满意度调查，分析满意度调查结果。评价要素可包括款物拨付的及时性、款物管理的科学性、

信息公开透明性等。应对救灾捐助的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审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